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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言

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六 六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 
過 關 於 實 體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項 之 決 定 。 
決 議 案 及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卽 爲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； 這 狴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
每 一 部 分 內 的 問 題 ， 係 依 照 理 事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一 次 提 出 審 議 的 日 期 依 次 排 列 ； 
每 一 問 題 的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排 列 。

理 事 會 有 關 議 程 的 決 定 ，載 在 “一 九 六 六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. 个 .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 
目 ”一 標 題 之 下 。

決 議 案 按 通 過 先 後 次 序 編 號 。 每 一 決 議 案 後 附 載 其 表 決 結 果 。 決 定 之 採 取  
通 常 不 經 表 決 ， 但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決 結 果 載 在 該 決 定 之 後 。

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， 卽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 
一 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事 會 文 斜 一 览 表 （ 编 號 >V . . . )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1四 凡 > 年 止 者 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弟 一 编 ， 第 一 號 (娜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编 號 ：
一 九 五 〇 年 及 以 後 各 年 者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線 之 補 編  w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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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六 六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成 員
由 於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二 十 三 條 經 依 大 會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 

九 一  A ( 十 八 ) 修 正 ， 安 企 理 事 會 成 員 已 自 十 一 國 增 至 十 五 國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理 事 會 成 員 如 下 ：

阿 根 廷
保 加 利 亞
中 國
法 蘭 西
日 本
約 旦
馬 利
荷 蘭
紐 西 蘭
奈 及 利 亞
烏 干 達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
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
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
烏 拉 圭



— 九 六 六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

第 一 部 分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依 據 其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職 責 審 議 之 問 題

關 於 越 南 情 勢 之 問 題

決 定
、 — 九 六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二 次 會 議  
決 定 將 其 對 於 下 開 臨 時 議 程 之 表 決 延 辛 二 月 二 日 舉  
行 ：

“一  • 通 過 議 程 。

一  • 一 ■ '九 / 、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. 一  [ _ 丨 龙 利 堅 合 衆 國 駐  
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个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 
7105)。 ”1

— 九 / 、 / 、 年 一 月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三 次 會 議  
於 通 過 議 程 （ 見 前 ） 後 ， 決 定 延 期 討 論 此 問 題 ， 以 便 舉  
行 非 正 式 之 私 人 諮 商 ， 俾 能 決 定 將 來 繼 續 辯 論 此 問 題  
之 最 有 效 及 最 適 當 方 法 。

赛 普 勒 斯 間 题 2
決 定

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四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賽 普 勒 斯 、 土 耳 其 及 希 臘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秘  
書 長 關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 
曰 期 間 聯 合 國 賽 普 勒 斯 行 動 之 報 告 書 ，3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二 〇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1參 閱 安 企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卜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一  
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浦 編 。

2 —九 六 三 、一 九 六 四 、一 九 六 五 年 理 車 會 對 此 問 題 亦 通 過
決 議 案 及 決 定 。

s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、二
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7191。

備 悉 秘 書 長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報 告 書 3付 謂 在  
行 前 情 況 下 ， 如 欲 維 持 赛 普 勒 斯 岛 上 和 平 ， 聯 合 國 駐  
賽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仍 屬 ： 要 ，

獲 悉 賽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U 同 意 ， 鑒 於 該 島 現 行 狀 況 ， 
必 須 於 一 .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後 續 設 該 軍 ，

復 悉 根 據 秘 書 M之 報 吿 書 ， 基 本 問 題 迄 未 解 決 ，

-  • • 重 中 其 - 九 六 四 年 三 « 四 日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 
( .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二 月 十 二 日 決 議 來 ~ 八 七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六  
弓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二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月 九 日 決 議 案  
一 九 三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刃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 一 九 四 （ 一 九  
六 四 ） 、 十 二 月 十 八 H決 議 案 一 九 八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一 九  
六 五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一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六 月 十  
五 日 決 議 案 二 ◦ 六 (、 - • 九 六 五 ） 、 八 月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〇  
七 （ 一 九 六 五 年 ） 、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九 （ 一 九 六  
五 ） 以 及 主 席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一 四 三 次  
會 議 表 示 之 共 同 意 見 ；

二 .  促 請 當 事 各 方 力 事 抑 制 並 堅 決 努 力 ， 以 期 達  
到 安 理 事 會 目 的 ；

三 .  茲 將 依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（ 一 九 六
四 ） 設 置 之 聯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軍 駐 在 賽 普 勒 斯 之 期 限 再  
度 延 長 三 個 月 ，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爲 止 ， 深  
望 届 時 已 有 長 足 進 展 得 以 達 成 解 決 。

第 一 二 七 五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遇 。

決 定

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八 六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賽 普 勒 斯 、 土 耳 其 及 希 臘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秘  
書 長 關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至 六 月 十 日 期 間 聯 合  
國 賽 普 勒 斯 行 動 之 報 吿 書 ，4  *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4 M上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、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̂ 350 
and Add.lo



決 議 案 二 二 二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十 六 日
安 个 理 事 會 ，

備 悉 秘 書 長 - ‘九 六 六 年 六 月 十 t l 報 告 書 *曾 謂 在  
目 前 情 況 下 ， 如 欲 維 持 赛 普 杣 斯 岛 上 和 平 ， 聯 合 國 駐  
赛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仍 屬 ⑷ 要 ，

獲 悉 赛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匕 间 意 ， 鑒 於 岛 上 現 行 情 形 ， 
必 須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二 卜 六 口 以 後 續 設 該 軍 ，

一 •重 中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日 決 議 案 - 八 六  
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三 月 丨 -三 丨 丨 決 議 案 --八 七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六  
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-九 二 (•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乃 九 日 決 議 案  
一 九 三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月 二 丨 玉 H決 議 案 -一 九 四 （ .一 九  
六 四 ） 、 十 二 月 十 八 丨 : 丨 決 歲 龙 - 九 八 一 /L六 四 ） 、 一 九  
六 五 年 三 H -卜 九 丨:1決 譏 : ^ 二 〇  .— 九 六 五 ） 、 六 月 -1- 
巧 日 決 議 案 二 O 六 ( -• 九 六 五 } 、 八 ).)十 日 決 議 嚷 二 〇  
-tic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十 - 二 月 丨 • u n 決 議 案 二 一 九 （ .一 九 六
五 ） 、 一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丨 丨 決 議 案 二 二 〇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
及 一 九 六 四 年 八 月 十 一 U 第 .一 四 H 次 會 議 主 席 表 示  
之 共 同 意 見 ；

二 • 促 請 當 事 各 方 力 嚷 抑 制 並 堅 決 努 力 ， 以 期 達  
到 安 个 理 事 會 卩 I的 ；

三 . 茲 將 依 據 安 令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（ 一 九 六  
四 ） 設 E 之 聯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軍 駐 在 赛 普 勒 斯 之 期 限 延  
長 六 個 月 ，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丨 -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爲 丨 』: ， 深 望  
届 時 巳 有 長 圯 進 展 可 以 達 成 解 決 ， 使 該 軍 得 以 撤 退 或  
大 量 裁 減 „

第 一 二 八 六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。

決 定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丨 〗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三 八 次  

會 議 決 定 邀 請 赛 普 勒 斯 、 土 吓 其 及 希 臘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 
秘 書 長 關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丨 -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五 日 期 間  
聯 合 國 賽 普 勒 斯 行 動 之 報 吿 書 ，5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三 一 （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
安 个 理 事 會 ，

5 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、 丨一 - 月 及 丨 . 二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  
7611 and Add. l 〇

備 悉 秘 書 長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報 告 書 5付 凋  
在 0 前 情 況 下 如 欲 維 持 賽 普 勒 斯 島 上 和 平 ， 聯 合 國 壯 :  
赛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仍 屬 ⑴ 要 ，

獲 悉 赛 普 勒 斯 政 府 業 巳 同 意 ， 鑒 於 f t 上 现 行 情 肜  
必 須 於 -•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後 繼 設 該 求 ，

一 .  重 中 理 事 會 一 九 六 四 年 三 月 四 f 丨 決 議 絮 • 八  
六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三 月 十 h  n 決 議 案 .‘八 七 〔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
六 月 二 十 p 決 議 案 -- 九 二 （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八 月 九 丨 丨 決 ，儀  
絮 一 九 三 ( 一 九 六 四 ）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U決 議 案 一 化 - 
九 六 四 ） 及 十 二 月 卜 八 H決 議 案 一 九 八 C .九 六 四 ） 、 - 
九 六 五 年 三 H 丨 - 九 [ 丨 決 議 案 二 〇 - ( - 九 六 fi: ) 、 八 ） I

卜 五 W決 議 案 二 〇 六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、 八 月 丨 - 口 決 谦 案 二  
〇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） 及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決 譏 案 二 . - 九 ( . - 九  
六 五 ） 、 - 九 六 六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O ( 一 九 八  
六 ） 、 及 六 月 十 六 n 決 議 案 二 二 二 c 一 九 六 六 ） 、 以 及 叩  
事 會 主 席 於 . - 九 六 四 年 八 J] 十 - • 丨 丨 於 第 . - 四 三 次 涔  
議 中 表 示 之 一 致 意 見 ；

二 .  促 楠 當 事 各 方 力 事 抑 制 並 繼 續 決 心 實 丨 r f t

作 ， 以 期 達 到 安 个 理 事 會 t:彳 的 ；

三 .  茲 將 依 據 安 A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六 （ _-九 六  
四 ） 設 興 之 聯 合 國 駐 賽 普 勒 斯 維 持 和 平 軍 之 駐 紮 期 限  
再 度 延 M六 個 月 千 :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丨 - 1 爲 丨 丨 : ， 洽  
望 W時 該 岛 問 題 Li充 分 趨 向 解 決 ， 使 該 軍 得 以 撤 退 成  
大 i t 裁 減 。

第 一 三 三 八 次 會 議 ' 一 致  
通 過 。

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题 6 

決 定
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六 次 會 議  

決 定 邀 請 獅 子 山 及 阿 爾 及 利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列 項  
目 ，但 無 表 決 權 ： “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 ： 一 九  
六 三 年 八 月 二 日 及 三 十 日 代 表 三 十 二 會 員 國 之 代 表 致  
安 1、.理 事 會 主 席 两 （ S/53827 *及 S/54097) : — 九 六 六 年

6.—九 六 : 丨 年 及 一 • 九 六 £ 年 理 唞 f r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谦
案 及 決 定 。

7參 閱 安 令 輝 .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十 八 年 ， 一 九 六 三 年 匕 月 、
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


四 月 七 日 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駐 聯 合 國 副 常  
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幽 +(S/7235)”。8

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七 次 會 議  
決 定 邀 請 肯 亞 及 希 臘 代 表 參 加 本 問 題 之 討 論 ， 但 無 表  
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二 一 (-一 九 六 六 ）
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日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其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 H十 二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六  
( 一 九 六 五 ） 及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- • 月 二 十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七  
( 一 九 六 五 ） ， 特 別 爲 呼 龥 所 有 國 家 盡 其 所 能 與 南 羅 德  
西 亞 斷 絕 經 濟 關 係 ， 包 括 狖 運 彳 t汕 及 石 油 製 品 ，

據 報 有 油 輪 一 艘 抵 達 M伊 位 ， 可 能 使 南 羅 德 两 亞
獲 得 大 量 石 油 ， 又 有 另 一 艘 汕 輪 向 該 地 進 發 ， 可 能 溥  
致 莫 桑 比 克 、 羅 德 西 亞 油 管 公 叫 得 葡 萄 牙 當 R 之 默 許  
恢 復 灌 輸 石 油 ，

鑒 於 如 此 供 應 石 油 將 大 量 M助 並 鼓 勵 南 羅 德 西 亞  
非 法 政 權 ， 使 其 存 在 更 能 長 久 ，

一 .  斷 定 由 此 而 生 之 情 勢 危 及 和 平 ；

二 .  請 葡 萄 牙 政 府 禁 止 從 M伊 拉 通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 
油 管 灌 輸 石 油 ；

三 .  請 葡 萄 牙 政 府 勿 於 貝 伊 拉 接 收 以 南 羅 德 西 亞  
爲 目 的 地 之 石 油 ；

四 .  請 所 有 國 家 對 於 有 相 當 理 由 認 爲 係 在 裝 載 石  
油 運 給 南 羅 德 西 亞 並 在 駛 向 貝 伊 拉 港 之 任 何 船 隻 確 保  
其 改 變 航 線 ；

五 .  請 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對 於 有  
理 由 認 爲 係 在 裝 載 石 油 運 給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船 隻 於 必 要  
時 用 武 力 阻 止 其 駛 抵 貝 伊 拉 港 並 授 權 聯 合 王 國 如 發 現  
油 輪 Joanna V 於 貝 伊 拉 港 卸 下 石 油 時 ， 一 俟 其 離 港  
卽 予 逮 捕 扣 留 。

第 一 二 七 次 會 議 以 十  
票 對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者 五  
( 保 加 利 亞 、 法 蘭 西 、 馬  
利 、 蘇 •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 
和 國 踯 邦 、 烏 拉 圭 ） 。

8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第 一 二 七 六 次 會 議 ， 第 十 段 。

決 定
一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七 八 次 會  

議 決 定 邀 請 印 度 、 巴 基 斯 坦 、 浓 內 加 爾 、 尙 比 亞 、 阿 爾 及  
利 亞 及 獅 子 山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列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 
“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 ：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二 H及  
三 十 n 代 表 三 十 二 會 員 國 之 代 表 致 安 个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 
UV53829 10及 S/54099) : -- 九 六 六 年 五 月 十 日 〔 三 十 二  
會 員 國 〕 代 表 致 安 个 理 事 會 主 席 阄 (S/7285 and Add.1 
and 1〇 V 0

--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H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三 一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尙 比 亞 、 龙 内 加 爾 、 阿 爾 及 利 亞 、 巴 基 斯 坦  
及 印 度 代 表 參 加 , 讨 論 下 列 問 題 ，但 無 表 決 權 ： “關 於 南  
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 ：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二 日 及 三 十 ti 
代 表 三 十 二 會 員 國 之 代 表 致 安 理 事 會 主 席 鹵 c s / 
538211及 S/5.10911) : -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五 n 大 不 列 顚  
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: I: 國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及 致 安 理 事 會  
主 席 函 （ S/7610)”。12

決 議 案 二 三 二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
安 令 理 事 會 ，
茕 申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六 （ 一  

九 六 五 ） 、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丨 - 日 決 議 案 二 一 七 （ 一  
九 六 五 ） 及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決 議 案 二 二 一 （ 一 九 六
六 ） ，特 別 是 其 中 呼 龥 各 國 務 作 最 大 努 力 斷 絕 其 與 南 羅  
德 西 亞 之 經 濟 關 係 一 節 ，

翳 於 理 事 會 迄 今 所 作 努 力 與 管 理 當 局 所 採 措 施 未  
能 終 止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内 之 叛 亂 ， 深 表 關 切 ，

重 申 決 議 案 二 一 七 （ 一 九 六 五 ) 所 規 定 之 措 施 以 及  
會 員 國 爲 實 施 該 決 議 案 而 探 取 之 各 項 措 施 ， 除 經 本 決  
議 案 取 消 者 外 ， 一 律 繼 續 有 效 ，

依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三 十 九 條 及 第 四 十 一 條 採 取 行  
動 ，

一 . 斷 定 南 羅 德 西 亞 0 前 情 勢 威 脅 國 際 和 平 與 安
:1>；

9 问 上 ， 第 I• 八 尔 ， - - 九 六 年 匕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j j 份 柿 編 。
10同 上 ， 第 二 卜 - 年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、 江 月 及 六 ) j 份 補 編 。
" M上 ， 第 J -八 平 ， 一 九 六 」 年 . 匕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12同 上 ， 第 二 卜 一 年 ， —.. 九 六 入 - 年 十 月 、 丨 - -月 及 丨 . - 二 月 份  

補 編 。



二 • 決 定 聯 合 國 所 有 會 員 國 應 防 止 ：
( a)  南 羅 德 西 亞 所 出 產 而 在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後  

自 該 地 輸 出 之 石 綿 、 鐵 砂 、 銘 、 生 鐵 、 糖 、 煙 草 、 
銅 、 肉 及 肉 製 品 、 生 皮 及 皮 革 輸 入 各 該 國 領  
土 ；

(b) 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從 事 促 進 或 意 圖  
促 進 上 列 商 品 自 南 羅 德 西 亞 輸 出 之 任 何 活  
動 ， 以 及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任 何 從  
事 南 羅 德 西 亞 所 出 產 而 在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 
後 自 該 地 輸 出 之 上 列 任 何 一 種 商 品 之 交 易 ， 
特 別 包 括 爲 此 種 活 動 或 交 易 而 向 南 羅 德 西 亞  
所 作 任 何 資 金 轉 移 ；

(c)  以 各 該 國 登 記 之 船 舶 或 飛 機 運 輸 南 羅 德 西 亞  
所 出 產 而 在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之 日 後 自 該 地 輸 出  
之 上 列 任 何 一 種 商 品 ；

(d) 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從 事 促 進 或 意 圖  
促 進 將 武 器 、 各 式 彈 藥 、 軍 用 飛 機 、 軍 用 車 輛  
及 供 在 南 羅 德 西 亞 製 造 並 養 護 武 器 及 彈 藥 用  
途 之 設 備 與 材 料 枵 給 或 運 往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任  
何 活 動 ；

(e)  各 該 國 國 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從 事 促 進 或 意 圖  
促 進 以 其 各 種 飛 機 及 機 動 車 輞 及 供 在 南 羅 德  
西 亞 製 造 、 裝 配 或 養 護 飛 機 及 機 動 車 輛 用 途  
之 設 備 及 材 料 供 給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任 何 活 動 ； 
以 各 該 國 登 記 之 船 舶 或 飛 機 運 輸 最 終 目 的 地  
爲 南 羅 德 西 亞 之 任 何 此 種 物 品 ； 及 各 該 國 國  
民 或 各 該 國 領 土 內 從 事 促 進 或 意 圖 促 進 在 南  
羅 德 西 亞 境 內 製 造 或 裝 配 飛 機 或 機 動 車 輛 之  
任 何 活 動 ；

(f )  在 各 該 國 領 土 或 其 所 管 領 土 內 、 或 由 陸 上 或  
空 中 運 輸 工 具 、 或 其 國 民 、 或 各 該 國 登 記 之 船  
舶 參 加 向 南 羅 德 西 亞 供 應 石 油 或 石 油 產 品 ；

雖 在 本 決 議 案 未 通 過 以 前 訂 有 合 約 或 發 出 特 許 ， 仍 須  
如 此 ；

三 • 促 請 各 會 員 國 注 意 如 任 何 一 國 不 實 施 或 拒 絕
實 施 本 決 議 案 ， 將 構 成 對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之 破  
壞 ；

四 . 重 申 南 羅 德 西 亞 人 民 依 據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二 月  
十 四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一 四 （ 十 五 ) 所 載 准 許 殖 民 地 國  
家 及 民 族 獨 立 宣 言 有 不 容 剝 奪 之 享 受 自 由 與 獨 立 之 權  
利 ， 並 確 認 彼 等 爲 求 享 受 聯 合 國 憲 章 所 載 權 利 而 作 之  
鬭 爭 乃 屬 合 法 ；

五 . 促 請 一 切 國 家 勿 對 南 羅 德 西 亞 境 內 之 種 族 主  
義 非 法 政 權 給 與 財 政 或 其 他 經 濟 援 助 ；

六 • 促 請 聯 合 國 乍 體 會 員 國 遵 照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 
之 規 定 執 行 本 理 事 會 之 此 項 決 定 ；

七 • 鑒 於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二 條 所 載 各 項 原 則 ， 特 促  
請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依 照 本 決 議 案 第 二 段 之 規 定 行 寧 ；

八 • 促 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或 專 門 機 關 會 員 國 向 秘 書  
長 報 吿 各 該 國 爲 遵 行 本 決 議 案 第 二 段 之 規 记 業 Li採 取  
之 措 施 ；

九 • 請 秘 書 長 向 安 乍 理 事 會 報 吿 本 決 議 案 之 實 施  
進 度 ， 第 一 次 報 告 至 遲 應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三 月 一 日 提 出 ；

一 〇 • 決 定 將 本 項 目 留 置 議 程 ， 以 便 參 照 發 展 情  
形 ， 斟 酌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。

第 一 三 四 〇 次 會 議 以 十  
一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者  
四 （ 保 加 利 亞 、 法 蘭 西 、 
馬 利 、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 
共 和 國 聯 邦 乂

巴 勒 斯 坦 問 题 13 
決 定

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八 八 次  
會 議 決 定 邀 請 敍 利 亞 、 以 色 列 及 伊 拉 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 
下 列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: “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： U )— 九 六  
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敍 利 亞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： 理  
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7419);14 Cb) —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二
曰 以 色 列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个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 
7423)”0“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決 定 請 秘 書 長 根 據 聯 合 國 巴 勒  
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所 提 供 之 情 報 ， 分 別 就 本 議  
程 項 目 之 U ) 分 項 及 (b) 分 項 ( 見 上 段 ) 提 出 報 吿 書 。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決 定 照 本 問 題 在 議 程 上 之 形 式  
( 見 卯 ） 開 始 討 論 ， 並 首 先 審 議 (a) 分 項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〇 五 次 會  
議 決 定 邀 請 以 色 列 、 敍 利 亞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

—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. 九 五 〇 、 一 九 五 一 、 一  
九 五 三 、 一 九 五 四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九 五 六 、 一 九 五 七 、 一 九 五 八 、 
• 一 九 五 九 、 一 九 六 一 、 一 九 六 二 、 一 九 六 三 及 一 九 六 四 年 理 事 會  
亦 矜 就 木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。

“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 
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


參 加 討 論 下 列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： “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： 一  
九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以 色 列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个 -  
理 事 會 主 席 函 (S/7540)”，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◦ 八 次 會  
議 決 定 請 秘 書 長 根 據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 
謀 長 提 0爿 之 情 報 ， 就 審 議 中 事 件 提 出 一 報 告 書 。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因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請 求 准 其  
提 出 陳 述 ， 爱 決 定 邀 請 該 代 表 於 該 次 會 議 參 加 討 論 本  
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一 二 次  
會 議 決 定 請 秘 書 長 提 出 報 告 書 兩 件 ， 其 中 一 件 敍 述 以  
色 列 敍 利 亞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未 能 行 使 職 權 情 形 及 關 係  
各 方 對 該 委 員 會 之 態 度 ， 另 一 件 報 告 个 面 停 戰 協 定 所  
設 非 武 裝 區 域 的 情 況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一 四 次 會  
議 因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代 表 請 求 准 其 提 出 陳 述 ， 妥 決 定 邀  
請 該 代 表 於 該 次 會 議 參 加 討 論 本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二 〇 次  
會 議 決 定 邀 請 以 色 列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列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 
決 權 ： “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：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約 旦  
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彳 >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CS/7587)”。15 16

決 : 議 案 二 二 八 （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
安 企 理 事 會 ，
業 已 聽 取 約 旦 及 以 色 列 代 表 關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 

月 十 三 日 以 色 列 在 南 希 伯 倫 區 域 所 採 取 嚴 重 軍 事 行 動  
之 陳 述 ，

業 已 備 悉 秘 書 長 於 其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A 十 六 日 陳  
述 17及 其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報 告 書 18內 所 提 供 關 於 此 次 軍  
事 行 動 之 情 報 ，

認 爲 此 次 事 件 乃 係 以 色 列 武 裝 部 隊 在 約 旦 領 土 內  
所 作 大 規 模 且 有 周 密 計 劃 之 軍 事 行 動 ，

重 申 安 乍 理 事 會 已 往 譴 責 違 反 以 色 列 與 約 旦 間 仝  
面 停 戰 協 定 19及 聯 合 國 憲 章 之 報 復 事 件 之 決 議 案 ，

15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。
16同 上 。
17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第 一 三 二 〇 次 舍 議 。
18同 上 ，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 

捕 編 ， 文 件  S/7593 and Add.l 。
19同 上 ， 苐 四 年 ， 特 別 捕 編 第 一 號 。

覆 按 安 令 理 事 會 迭 次 決 議 案 要 求 停 止 越 過 分 界 線  
之 兇 紧 事 件 ， 同 時 亦 未 忽 覘 此 種 性 質 之 過 去 事 件 ，

重 申 必 須 嚴 格 遵 介 个 ! 《 停 戰 協 记 ，
一  • 對 於 一 九 六 六 平 十 . 彳 十 三 n 以 & 列 政 府 行  

動 所 造 成 之 人 命 死 傷 及 鼠 大 w 衆 拟 失 ， 深 以 爲 憾 ；

二 . 斥 玫 以 色 列 此 次 違 反 聯 合 國 遙 G 及 以 色 列 與  
約 旦 間 面 停 戰 協 定 之 大 規 税 軍 准 行 . 勒 ：

: 三 . 向 以 色 列 强 調 礙 難 矜 許 軍 亊 報 祝 w 勑 ， 如 冉  
有 此 種 事 情 發 生 ， 則 安 ^ 理 事 會 不 得 不 考 礅 寇 A 内 所  
規 定 之 進 一 步 及 g 有 效 之 步 驟 ， 以 確 保 防 lh此 楝 行 爲  
之 重 演 ；

四 . 請 秘 書 長 繼 續 注 視 此 項 情 勢 並 於 適 當 時 向 安  
^ 理 屯 會 具 報 。

第 一 三 二 八 次 會 ' 議 以 十  
四 票 對 零 通 過 ， 紊 權 者  
一 （ 紐 西 細 ） 。

關 於 也 門 輿 南 阿 拉 伯 聯 邦 間  
邊 界 之 問 题

決 定
-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四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九 六 次 會 議  

決 定 邀 請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及 也 門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大  
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丨 : 國 提 出 之 控 訴 但 無 表 決  
權 。

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， 主 席 在 第 一 三 〇 〇 次 會  
議 中 宣 讀 下 開 聲 明 ， 以 表 達 理 事 會 之 公 意 ：

“主 席 ， 鑒 悉 此 次 辯 論 起 因 於 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 
爾 蘭 聯 合 . £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控 訴 ,2()阿 拉 伯 聯 合  
共 和 國 與 也 門 對 於 此 項 控 訴 所 根 據 之 要 素 提 出  
爭 論 ， 且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所 作 陳 述 在 現 階 段 未 能 提  
出 積 極 解 決 辦 法 ， 深 信 其 本 人 已 獲 授 權 請 關 係 各  
方 各 在 其 本 身 方 面 協 助 緩 和 緊 張 情 勢 ， 並 請 秘  
書 長 繼 續 斡 旋 ， 以 求 與 關 係 各 方 協 議 解 決 未 決 問  
題 〇 ，’

20同 上 ，第 二 十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,
文 忭  S/7442。



關 於 剛 果 民 生 共 和 國 之 問 題

決 定
、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◦ 二 次 會  

議 決 定 邀 請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.、 葡 萄 牙 、 坦 尙 尼 亞 聯 合 共  
和 國 、 布 隆 提 、 中 非 共 和 國 及 剛 果 （ 布 拉 薩 市 ) 代 表 參 加  
討 論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對 葡 萄 牙 之 控 訴 严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一 二 六 （ 一 九 六 六 ）

- 九 六 六 牟 十 月 十 四 日
安 令 埋 事 會 ，
業 已 聽 取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代 表 及 葡 萄 牙 代 表 之 陳  

述 ，

21同 上 ， 文 件 S/7503。

鑒 悉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謂 葡 萄 牙 管 理 下  
之 安 哥 拉 被 用 作 外 國 傭 兵 干 涉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內 管
轄 事 務 之 活 動 之 基 地 ，

復 悉 葡 萄 十 代 表 之 陳 述 謂 安 哥 拉 境 內 並 無 用 來 據  
亂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和 平 之 傭 兵 兵 營 或 戰 爭 器 材 ， 

深 爲 關 懷 此 區 域 內 之 發 展 ，
覆 按 安 理 事 會 及 大 會 各 次 有 關 決 議 案 ，

一  • 促 請 葡 萄 牙 政 府 ， 鑒 於 其 本 身 之 陳 述 ， 不 許  
外 國 傭 兵 使 用 安 哥 拉 作 [ : 涉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內 管 轄  
餐 務 之 活 動 之 基 地 ；

二 . 促 請 所 有 國 家 切 勿 或 停 止 千 渉 剛 果 民 主 尖 和  
_ 之 國 内 管 轄 事 務 ；

: 三 • 請 秘 書 長 密 切 汴 意 本 決 議 案 之 實 施 情 形 。

第 一 三 〇 六 次 會 議 一 致
通 過 。

第 二 部 分 .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项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22

決 定
—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二 八 七 次  

會 議 決 定 邀 請 委 內 瑞 拉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蓋 亞 那 加 入 聯 合  
國 問 題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決 議 案 二 二 三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審 議 蓋 亞 那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，22 23
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蓋 亞 那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
第 一 二 八 七 次 會 議 一 致
通 過 。

22 —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一  
九 五 一 、 一 九 /£./|_、 -.- 九 五 六 、 一 九 _ / 〔 匕 、 一 九 / 1八 、 .一 九 六 〇 、 
一 九 六 一 、 . 一 九 六 二 、 一 九 六 二 : 、 一 九 六 四 、 一 九 六 五 年 玴 囀 舍 亦  
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及 決 记 。

23安 免 理 事 會 IK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十 一 平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、 兀
月 及 六 月 份 浦 編 ， 文 件 S/7349。

決 : 議 案 二 二 四 （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克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四 日
安 个 理 事 會 ，

業 t i 審 議 波 扎 那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，^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波 扎 那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
第 一 三 ◦ 六 次 會 紙 一 致  
通 過 。

決 議 案 二 二 五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四 日

安 1 >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審 議 賴 索 托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，《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賴 索 托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
第 一 三 〇 六 次 會 議 一 致  
________  通 過 。
,24M上 ’ - . 九 六 六 屯 饥 八 服 几 胳 醜 ， 文 件 s /  
► 〇

—九 / 、' 六 平 卜 ) ] 、 卜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浦 編 ， 夂 件



決 議 案 二 三 〇 ( 一 九 六 六 ）
一 克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七 曰

安 1 > . 理 事 會 ，
業 U 審 議 巴 M多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屮 請 書 ，26 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巴 U 冬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。

第 一 三 三 〇 次 會 議 一 致  
通 過 。

國 際 法 院 27

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大 會 選 舉 法 院 法 宫  
決 定

- 九 六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及 .U 丨 ， 安 1 、. 理 _ 杯 會 於 第  
一 三 一 五 次 及 第 一 三 一 八 次 會 議 及 大 會 於 第 一 四 五 六  
次 及 第 一 四 五 七 次 1〔體 會 議 選 舉 法 宫 五 人 ， 以 實 下 列  
法 官 任 滿 所 逍 之 缺 ：

Sir Percy Spender 澳 大 利 亞 ） ；
顧 維 鈞 先 生 （ 中 阈 ） ；
Mr . Bohdan Winiarski ( 波 蘭 ） ；
Mr . Jean Spirop<mlos( 冶 臘 ） ；
Mr , Fouad Ammoun ( 黎 巴 嫩 ） u

當 選 法 官 如 下 ：

“安 彳 ， 埋 事 會 各 理 事 丨 魂 互 相 諮 商 後 ，一 致 衣 尔  
歡 迎 一 九 六 六 屮 九 《 十 九 I丨 秘 « 长 所 作 願 怠 考 處  
服 務 至 大 會 第 二 卜 一 W尙 結 火 時 爲 lh之 饵 叫 ， t l  

以 宇 譚 秘 書 長 對 聯 合 國 I:作 右 而 人 之 拈 椒 U 獻 ， 
冉 度 對 梁 表 示 g 任 ， 並 涊 爲 ff,n : ( 炎 尔 願 总 綃  
任 一 任 秘 書 長 ， 則 完 ^ 符 a• 邶 私 矜 ^ 现 氺 w 之 賴  
望 。 ，’

決 議 案 二 二 七 C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
安 1 > 理 事 會 ，

確 認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_ _ 卜 九 R 第 - - 三 〇 • 次 搿 谦  
所 通 過 之 一 致 意 見 ，

查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十 九 n 秘 書 妊 饵 明 願 芩 傲 服 務  
令 大 會 第 二 十 一 W會 結 來 時 爲 [h ， 各 埤 1K_ 冏 之 个 爲  
欣 慰 ， 上 述 一 致 意 见 中 卽 作 此 種 去 示 ，

茲 建 議 大 會 在 安 介 理 事 會 進 一 步 審 满 秘 #  M仟 命  
問 題 之 前 ， 大 會 將 卞 ，难 捫 任 聯 合 國 秘 軎 鉍 之 任 期 延 设  
苹 大 會 第 二 十 一 M常 會 結 來 時 爲 心 。

一 三 — 次 會 議 （ 朴  
公 開 會 ' 議 ）通 過 。

決 定
Mr_ Fouacl Ammoun( 黎 巴 嫩 ） ；
Mr. Cesar BengzonC_ n!X );
Mr. Sture Petr6n ( 瑞 】典 ） ；

Mr. Manfred LachsC波 蘭 ） ；

Mr. Charles D. Onyeama ( 奈 及 利 亞 ）

關 於 任 命 秘 書 長 之 建 議 2
決 疋

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□ ， 理 事 會 第 一 三 〇 一 次  
會 議 ( 非 公 開 會 議 )核 定 下 開 代 表 理 事 會 公 意 之 公 報 ：

26同 上 ， 文 件 S /7607。
27- 九 四 六 、 - ’ ■ 九 四 八 、 - 九 ./卜 —九 謂 一  

九 五 六 、 一 九 五 七 、 一 九 五 八 、 - 九 斤 九 、 …几 六 「 ：
— 九 六 五 年 理 屯 會 亦 f t 就 木 問 題 通 過 決 谦 案 及 決 ^ 。 • 〃  -、
— 28 -一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EO、.一 九 -九 五 匕 、 一 九 六 一 . 外 •押 
市 會 亦 忖 就 木 問 題 通 過 決 谦 案 及 決 圮 。 … 几 六 一  
任 命 代 理 秘 肖 長 之 建 谦 ”問 題 通 過 決 谦 案 。 ， 视 關 於

- 九 六 六 年 丨 • 二 f]二 11 第 - 三 二 九 次 會 谦 （ 非 公  
開 會 議 ） ， 丨 : 席 代 灰 理 氺 會 發 i i K 列 公 報 •

• 安 ^ 现 卞 會 付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口  

一 致 認 爲 屮 ^ 秘 書 長 於 聯 合 國 工 作 盡 了 1 大 稍 極  
的 任 務 ，Li進 - 步 審 議 關 於 任 命 秘 書 R 的 問 題 ，特  
別 是 屮 譚 秘 書 長 B 前 任 期 卽 將 於 大 會 第 二 十 一 W 

常 會 結 來 時 W滿 所 引 起 的 情 勢 。

“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代 表 經 過 周 詳 考 慮 後 ， 咸 認  
爲 如 繼 續 擔 任 秘 書 長 一 職 最 能 維 護 本 組 織 的  
更 高 利 益 。

“他 們 知 道 秘 書 長 表 示 無 意 接 受 第 二 任 ，且 欲  
理 事 會 自 由 提 出 建 議 不 受 拘 來 。 他 們 L1充 分 考 慮  
秘 書 長 M其 硏 究 是 否 可 能 推 薦 另 一 人 的 意 願 。 不  
論 他 們 對 秘 書 長 宜 佈 意 向 時 所 發 表 意 見 的 看 法 如  
何 ， 他 們 充 分 尊 重 他 的 立 場 ， 尊 重 他 爲 了 促 請 他  
們 注 意 本 組 織 當 前 基 本 問 題 及 世 界 各 地 令 人 不 安  
的 發 展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， 卽 他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一



日 所 發 表 的 聲 明 。29他 們 對 於 這 些 問 題 及 發 展 ， □  
予 以 最 密 切 的 注 意 。

“安 令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代 表 擬 請 他 同 意 這 一 點 ， 
卽 繼 續 爲 本 組 織 服 務 的 秘 書 長 應 該 是 曾 經 證 明 確  
有 能 力 取 得 个 體 會 員 國 合 作 與 信 任 的 人 。 聯 合 國  
仝 體 會 員 國 對 現 任 秘 書 長 的 廣 大 支 持 是 應 予 保 存  
的 重 要 因 素 ， 以 便 協 助 本 組 織 繼 續 積 極 應 付 問 題  
並 發 揮 其 維 持 和 平 與 安 t 的 功 用 。

“安 个 理 事 會 深 知 宇 譚 才 能 卓 越 ， 任 事 負 衣 ， 
因 此 一 致 決 定 訴 諸 他 對 本 組 織 的 忠 誠 愛 護 ， 懇 請  
他 續 任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。 安 k 理 事 會 盼 望 秘 書 長 接  
納 此 項 顢 請 ； 如 獲 接 納 ， 安 个 理 事 會 卽 將 向 大 會  
提 出 適 當 的 推 薦 。 ”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備 悉 秘 書 長 之 下 開 聲 明 ：

“秘 書 長 感 謝 安 个 理 事 會 愼 重 考 慮 任 命 秘 書  
長 問 題 。 他 對 於 安 令 理 事 會 對 他 宣 佈 不 願 接 受 第  
二 任 的 迫 切 理 由 寄 予 同 情 的 諒 解 ， 亦 深 表 感 激 。

29安 企 理 市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二 卜 一 年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、 八  
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 7481。

“秘 書 長 注 意 到 安 令 理 事 會 所 發 表 的 意 見 ，並  
且 確 認 理 事 會 請 其 續 任 本 組 織 秘 書 長 一 任 所 提 理  
由 ， 極 爲 充 足 。 他 對 於 安 令 理 事 會 尊 重 秘 書 長 的  
立 場 ， 尊 取 他 提 請 本 組 織 注 意 其 所 面 臨 的 基 本 問  
題 以 及 世 界 各 地 令 人 不 安 的 發 展 的 行 動 ， 尤 表 感  
激 。 他 希 望 對 這 些 問 題 與 發 展 所 予 的 密 切 注 祖 ，將  
能 使 本 組 織 藉 體 會 員 國 的 協 力 合 作 而 加 强 ， 並  
有 助 於 促 進 世 界 和 平 與 進 步 ， 秘 書 長 依 從 安 个 . 理  
事 會 對 他 所 提 出 的 龥 請 ， 就 是 本 着 這 種 希 望 。 ”

決 議 案 二 二 九 ( 一 九 六 六 ）

一 克 六 六 牟 十 二 月 二 日
安 理 事 會 ，

深 知 卞 能 卓 越 ， 任 事 負 贞 ， 並 相 倍 其 再 度 任  
命 對 於 本 組 織 之 更 大 利 益 及 宗 旨 極 有 裨 助 ，

推 薦 任 命 屮 譚 爲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， 續 任 一 任 。
第 一 三 二 九 次 會 議 （ #  
公 開 會 議 ） 通 過 。



一 九 六 六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問
說 明 ： 理 事 會 慣 例 ， 每 次 會 議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臨 時 議 程 通 過 該 次 會 議 議 程 ； 

一 九 六 六 年 每 次 會 議 通 過 之 議 程 ， 見 安 个 :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十 一 年 ， 第 一 二  
七 一 次 至 第 一 三 四 ◦ 次 會 議 。

項 目 一 經 列 入 議 程 ， 卽 留 在 理 事 會 尙 在 處 理 中 之 事 項 表 內 ， 尙 至 理 事 會 決  
定 將 其 撤 銷 爲 止 。 該 項 目 於 以 後 會 議 或 仍 保 持 原 來 形 式 ， 或 經 理 事 會 之 決 定 增  
列 分 項 。

下 開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排 列 之 議 程 項 目 表 ， 指 明 理 事 會 於 何 次 會 議 決 定 將 每 一  
事 項 首 次 列 入 議 程 。

項 目 會 議  日 期

一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美 利 堅 合  
衆 國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 
事 會 主 席 函 CS/7105)3()〔 關 於 越
南 情 勢 之 問 題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一 二 七 三 次

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二 日 大 不 列 顚 及  
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駐 聯 合 國 副 常  
任 代 表 致 安 仝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
7442)30 31〔 關 於 也 門 與 南 阿 拉 伯 聯
邦 間 邊 界 之 問 題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一 二 九 六 次

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剛 果 民 主  
共 和 國 駐 聯 合 國 代 理 常 任 代 表 致  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7503)31 
〔 關 於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問 題 〕 第 一 三 〇 二 次

一 九 六 六 年 二 月 二 日

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四 日

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

30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浦 編 。
31同 上 ，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


一 九 六 六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決 議 案 日 期 事 項 百 次

二 二 〇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二 月 卜 六 门 赛 n 勒 斯 問 題 1

二 二 一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四 月 九 H 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题 ；J

二 二 二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月 十 六 日 丧 普 勒 斯 問 題 2

二 二 二 (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-FI 准 , iT• 新 會 員 國 加 人 聯 合 國
二 二 四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月 十 四 [J 如 ] 上 6

二 二 五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丨 - 月 十 四 n - 如 ] 上  - 6
—* —» —u. / r, — •,一 一 / 、 、 一 兀 / 、 / 、 ) - - 九 六 六 年 1'月 丨 • 四 曰 關 於 剛 果 民 生 共 和 國 之 問 題 6
二 二 七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卜 /]二 十 八 H 關 於 任 命 秘 書 長 之 迚 議 7
二 二 八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- 月 二 十 五 H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5

二 二 九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n 關 於 任 命 秘 書 長 之 建 議 8
二 三 ◦ (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7
二 三 一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R 赛 普 勒 斯 問 題 2

二 三 二 （ 一 九 六 六 ） -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關 於 南 羅 德 西 亞 情 勢 之 問 題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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